广东省环境保护局办公室文件

粤环办〔2007〕57号


关于催报清洁生产审核报告的通知

各有关企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的有关规定，我局于2005年7月和2006年1月分别公布了第二批和第三批开展强制性清洁生产企业名单，要求有关企业在一年内完成清洁生产审核工作。但截止目前为止，仍有部分企业未能按期完成。现将催报清洁生产审核报告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限期你企业自接到通知之日起十天内向我局及当地环保部门书面报告清洁生产审核进展情况，三个月内上报清洁生产审核报告书。

二、你企业必须高度重视清洁生产审核工作，认真组织落实，确保工作质量，在限期内完成审核工作任务。通过开展清洁生产审核，提高企业的清洁生产和环境管理水平，加大治污力度，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和符合总量控制要求。

三、如无正当理由而不完成清洁生产审核，我局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及相关环保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理。

附件：逾期未完成清洁生产审核报告的企业名单
广东省环境保护局

二○○七年五月十五日

（联系人：王大力  020—87531721）

主题词：环保  清洁生产  审核  通知
抄送：各地级以上市环保局。

广东省环境保护局办公室           2007年5月15日印发

附件

逾期未完成清洁生产审核报告的企业名单
	编号
	单位名称
	企业所在地

	1
	广州钢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9家）

	2
	广州珠江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3
	广州珠江甘蔗化工总厂
	

	4
	广州广橡轮胎企业有限公司广州十一橡胶厂
	

	5
	广州市嘉华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6
	广州丝绸印染厂有限公司
	

	7
	从化水质净化厂
	

	8
	广州市梅山发电厂
	

	9
	广州发电厂
	

	10
	深圳赞信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2家）


	11
	创达五金饰品（深圳）有限公司
	

	12
	汕头长浦电力发展有限公司鸵浦电厂
	汕头市（2家）

	13
	新亚塑料珠厂
	

	14
	顺德区华顺发电厂有限公司
	佛山市（3家）

	15
	三水河口发电厂有限公司
	

	16
	佛山市光明发电厂
	

	17
	韶关市第一污水处理厂
	韶关市（1家）

	18
	梅县恒发建材有限公司
	梅州市（1家）

	19
	惠州东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市（3家）

	20
	惠阳联发制革有限公司
	

	21
	升光（惠阳）电子有限公司
	

	22
	信利电子有限公司
	汕尾市（2家）

	23
	汕尾德昌电子有限公司
	

	24
	东莞钜茂五金制品厂
	东莞市（5家）

	25
	东莞塘厦林村污水处理厂
	

	26
	东莞市潢涌银洲纸业有限公司
	

	27
	塘厦石头桥污水处理厂
	

	28
	塘厦白泥湖水质净化厂
	

	29
	中山市宝德织造整染有限公司
	中山市（5家）

	30
	中山市冠隆灯饰有限公司
	

	31
	中山火力发电有限公司
	

	32
	中山隆都发电有限公司
	

	33
	中山市污水处理公司
	

	34
	开平涤纶股份有限公司
	江门市（4家）

	35
	鹤山市英发陶瓷有限公司
	

	36
	鹤山污水净化厂
	

	37
	新会龙泉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38
	阳江市明新制衣洗水有限公司
	阳江市（2家）

	39
	广东康力日用品有限公司
	

	40
	赤坎污水处理厂
	湛江市（1家）

	41
	高州市白土厂
	茂名市（7家）

	42
	化州市双桥水泥厂
	

	43
	茂名市众和国颂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44
	化州市耀明糖业有限公司
	

	45
	化州市粤丰化肥有限公司
	

	46
	茂名市造纸厂（广东维高纸业有限公司）
	

	47
	茂名市区第一污水处理厂
	

	48
	鼎湖永盛化纤纺织印染厂有限公司
	肇庆市（2家）

	49
	肇庆市昆庆毛绒厂有限公司
	

	50
	广东南华水泥有限公司
	清远市（8家）

	51
	连南县南阳水泥有限公司三星分厂
	

	52
	阳山伟达化工有限公司
	

	53
	怡昌（清远）皮革有限公司
	

	54
	新益（清远）染整有限公司
	

	55
	清远市宏盛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56
	建滔（佛冈）绝缘材料有限公司
	

	57
	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58
	揭阳市电镀工业区管理服务中心
	揭阳市（2家）

	59
	揭阳市信达纸业有限公司
	

	60
	罗定互益染厂有限公司
	云浮市（1家）








PAGE  
— 2 —

